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.5数智生产研发基地幕墙工程-1#、2#、3#研发车间（建筑、结构、电气专业）（编号：2025S829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6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829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建筑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829
	项目名称
	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.5数智生产研发基地幕墙工程-1#、2#、3#研发车间（建筑、结构、电气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童子河西路西侧、玉兰路南侧
	建设单位
	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常州华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建筑
	工程等级
	型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.5数智生产研发基地幕墙工程-1#、2#、3#研发车间（建筑、结构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白俊霞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
1、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：

玻璃幕墙立面分隔、开启扇尺寸、面积未见，不应小于原设计要求。
各玻璃幕墙下方，人员可到达处，防坠落措施复核明确。1#四层MQ41/2#四层MQ41’防坠雨未见。（余自查）
2#MQ QS-01,10.800标高处外包幕墙有误，与原设计不符，裙房凸出高层主体不应大于4米，尺寸补充。（南立面2~4轴同）
2#MQ 五~八层，2~4交1/A轴、2/11交D轴处铝板造型外凸交接有误，与原设计不符。
3#墙身大样-03，45.400标高层间防火封堵未见。D209同。（墙身-04，53.400/37.400标高处同）

2、2#MQ LM-01，一层MQ13,8mm厚玻璃对应面积不满足JGJ113-2015第7.1.1、7.2.1条（余自查）。玻璃幕墙各玻璃单块面积不明，安全玻璃厚度应匹配，补充明确。
三、其他意见：

1、SM-03，玻璃幕墙传热系数值不明确。本工程无自动喷淋，防火说明修改。
2、1#MQ PM-07，8~11轴外包铝板造型，完成面厚度与立面图不一致，且大于原设计厚度，请与原设计复核，是否影响立面造型。
3、1#MQ QS-01/02,D232/234/236/237,4F窗顶450高与结构梁的固定连接做法,与原设计不符。（2#同）
4、1#MQ QS-01/02，1#墙身18.00标高临空护栏高度不应小于1200，与原设计不符。(余自查)
5、一、二层门、窗非幕墙设计范围，相关内容废止。二层以上原设计MQ编号的是否为本次设计范围，请与原设计复核。
6、D230~235各幕墙200厚岩棉防火封堵节点处，承托板应采用钢质承托板，1.5mm防火铁皮有误。(余自查)
7、2#平面，楼梯间、前室防火隔墙处内衬墙体有误，与原设计不符。

	设计人
	羌达
	专业负责人
	夏煊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0条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.5数智生产研发基地幕墙工程-1#、2#、3#研发车间（建筑、结构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白俊霞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8、D235，窗台排水坡度3%有误，不应小于5%。（余自查）
9、2#MQ，19.200标高外挑板外包铝板处，顶面是否完全密封防水、不渗水不明，挑板处应设防水、排水，与原设计复核明确。
10、2#MT-DY，门头大样在何处？平面未见移门，请废止。D112/113/114/115，同步废止。
11、D108/109/310，平面图门窗交接处为200墙体，200岩棉填塞有误，与原设计不符。（余自查）
12、2#/3#一层、二层平面外门窗编号有误，与原设计不符。
13、3#MQ PM-06/DTDY-01，玻璃采光顶排水坡度不应小于5%。（余自查）
14、3#七~九层，N轴内衬墙体有误，与原设计不符。
15、3#墙身大样-07，一~四层铝合金格栅抗冲击荷载不小于1KN，与结构复核明确。
16、D105/502,单樘门门开启后通行净宽不小于1400，与原设计复核。

	设计人
	羌达
	专业负责人
	夏煊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2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.5数智生产研发基地幕墙工程-1#、2#、3#研发车间（建筑、结构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袁蓓
	
	审查号
	10051-S1016
	联系电话
	8661991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、其他意见：

1、未见观光电梯璃幕墙、铝板雨棚、石材幕墙相关计算，请补充复核。
2、设计依据中选用《砼规》、《抗规》已废止，请选用现行设计标准。另请增加DB32/T4065-2021。
3、设计说明中幕墙与主体连接选用预埋件，与详图选用后置埋件不一致，且应在设计说明中补充化学锚栓相关构造要求。
4、补充铝板雨棚受力构件的平面布置图。
5、明确不同部位后置埋件的选用，补充相应埋件详图。
6、复核3#墙身大样07中铝合金格栅是否满足抗冲击荷载要求。

	设计人
	羌达
	专业负责人
	夏煊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.5数智生产研发基地幕墙工程-1#、2#、3#研发车间（建筑、结构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855886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幕墙竖向金属构件顶端和底端未要求与防雷装置连接，不满足GB55024-2022，第7.1.3.3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无

	设计人
	羌达
	专业负责人
	夏煊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2月16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